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合同之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森源电气”或者“公司”）的法律顾问，接受贵公

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号：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公司与兰考县人民政府

于 2016年 8月 11日签署的《兰考县人民政府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光伏

扶贫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之合法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其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

和疏漏之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公司本次签署《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所涉

及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



 

 

 

意见书作为本次签署《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必需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交易他方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兰考县人民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

具备签署《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的主体资格。 

二、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一）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分别由公司、兰考县人民政府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合同各方均已签署，合同签署真实。 

（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对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双方责任、技术要求、

收益分配等事项作了书面约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已经各方签署，该协议的内容

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光伏扶贫项目

合作协议》真实、合法。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兰考县人民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具备签署

《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的主体资格；《光伏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已由协议各

方签署，该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于北京市朝阳门北大



 

 

 

街乙 12 号天辰大厦九层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下接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重大合同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邓文胜：              

 

                                           马鹏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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